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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》

内容概要

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》从法学的角度描述、分析和总结了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历程，如实反
映了我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艰难转型。作者综合运用法学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、当代西方经济
学等多种学科的分析方法，将改革中的许多复杂问题阐述得简明扼要、通俗易懂。书中语言平实流畅
，时有一泻千里之感，在当今国内出版的法学著作中殊为少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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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朱锦清，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。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：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执教数年，为
系里开创了“农业法”课程；曾在美国明尼苏达、密西根、耶鲁、纽约四所大学的法学院学习，取得
多个学位；学习期间的4个暑假以暑期律师身份在丹佛、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多家跨国律师事务所工
作，从事公司与诉讼实践，学习结束后又在联邦地区法院担任法官文书，接着在华尔街律师事务
所Sullivan＆Cromwell的公司部当律师；1996年2月被纽约州法院正式接纳为该州律师，而后任美国全国
律师协会官员；1997年回国后在浙江工商大学任教至今，著有《证券法学》一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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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极好的一本书，关于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读过最好的一本书。书的内容不新，主体完成于
上世纪90年代。读过这本书才明白，以往读过的相同主题的书都读得相当痛苦的部分原因在于，写书
的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律师。为了规避意识形态禁区，经济学家们硬是把物权说成产权、公司制说成现
代企业制度、资本家说成企业家，理论表述左，实际操作右更是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通过读书
去理解国企改革、经济转型增加了不少障碍。至于结论，国企改革唯一出路是私有化，路径和方法存
在商榷空间，但方向应该是明确的，然而即使是在14年出版的张文魁的《解放国企：民营化的逻辑与
改革路径》 里，整本书都以“民营化”这个表述来替代“私有化”，理论探讨层面仍然存在这么大的
障碍，你国没有任何未来。
2、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！本书追溯30多年的国企改革历程，对其进行法学分析和总结，为中国法学填
补一项重要的空白。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融为一体，用来审视我国
的现实情形和经济体制。无论在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，都还没有见到过一本这样的书。在微博上看到
清华大学的编辑这样说道：“刚刚拿到稿子，看作者写道，“无论在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，都还没有
见到过一本这样的书”，我自是不信，就连终审老师也说要“客观评价”。读完稿子，甚至还没读完
，我就信了！直言不讳，直砰要害！最难得的是完全没有艰涩的所谓“专业词汇”，娓娓道来之际，
戳中本质！”
3、炒鸡好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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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
1、朱锦清老师的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》，跟前一本经典《证券法》一样直指核心、行云流水
。从计划时代的国企开始，后谈扩权改革，再议公司制改革。沿历史脉络娓娓道来，夹叙夹议，有如
史学家春秋笔法。历史不再只是历史，而是流动的当下。在对历史的梳理中，&quot;中国逻辑&quot;
就那么自然地显现出来了。研究一个专题，一般有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。法学论文多以逻辑布局，历
史是点缀其中的一个部分。鲜有像朱老师这种以历史脉络为主框架、间杂逻辑分析的写法。对读者而
言，&quot;讲故事&quot;或许比&quot;讲道理&quot;更具说服力。朱老师在序言里说在浙江法学界找不
到对国企改革交流的学术同仁，信息文献也颇闭塞，有些郁闷。其实跨出浙江在全国，还是有不少大
家在关注国企的。比如华东政法大学顾功耘老师就是研究国资领域的资深法学家。两位老师如能多交
流，或会激出更多的火花，带给我们学界后辈更多的思想盛宴。这本书里多处表达了对中国法学界恨
铁不成钢的遗憾之情。朱老师说依世界通例，经济改革多由法律人牵头；可在中国，经济改革的先锋
是经济学家，法学家们至多只当配角。后果是：不懂法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（如产权
、现代企业制度等），给国企改革造成了不少后遗症。甚为赞同。邓小平同志说过&quot;摸着石头过
河&quot;&quot;不争论&quot;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但在新时期不一定合适。
朱老师把改革开放后的国企改革分成两个阶段：扩权改革（两权分离）、公司制改革。前一阶段由于
不涉及公有制的根本观点冲突，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也无妨，摸索实践加事后总结即可。但在后一阶
段，社会主义公有制理念须受冲击，就必须要有明确的新理论来淘汰旧有观念，理论层面的博弈和交
锋不可能仅由实践摸索来解决。模糊的概念、似是而非的观点可以在短期和表面上调和各利益集团的
冲突，但也会在实践中留下非常多的后遗症。如书中提到的公司制改革初期禁止国有股流通便是一例
。这就是理论指导的作用。具体就国企改革，列几个让我耳目一新的观点（至于论证，请自行阅读朱
老师原书）：1）扩权改革（两权分离）是有可能成功的。此阶段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所有权的分割
。朱老师在很早之前的一篇没发表的论文里提出所有权的权能。 占有、使用、处分等都可以不断从所
有权里剥离出来，只要终极处分权（朱老师提出一个生造的概念叫&quot;所有权核&quot;）没有剥离
，所有权就没有被转让。所谓扩权改革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），其本质就是不断将国家所有权中
的各项权能从国家手中剥离出来交给企业，而国家拥有那个所谓的&quot;所有权核&quot;。这个阶段
的改革最后之所以失败，原因不在于权能剥离的不彻底，而在于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剥离给企业的那
个所谓&quot;经营权&quot;的东西（实际上是各种剥离出来的所有权权能的总和，可以像农村土地承
包权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物权，虽然最后没有成功）的权利主体。而当时的现实实践是：经营权
是企业的，企业是国家的，因此，经营权也还是国家的（ 国家任命厂长经理行使经营权） 。朱老师
认为，如果严格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，企业（资产）应该是属于广大职工的，具体行使经营权的厂长
应该是全体职工产生，而非国家任命。如此，企业（资产）所有权是国家的，企业（资产）经营权是
职工集体的，这才算是权力归属清晰化。如果按照这种设计，当年的扩权改革说不定能成功。2）公
司制改革的核心不在于形式的改造，在于股权私有化（即国退民进）。不论西方的公司制框架如何精
妙，都不可能解决国家与派出的股权代表之间的代理问题。（另：90年代三年扭亏是企业管理的成就
，而非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，两者是不同的概念。产权制度解决动力与风险约束问题，但产权制度不
是万能的，在产权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，也有大量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。这是市场的常态。
）3）上市不仅是为了圈钱，还有国退的含义。 碍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误解，国家股和法人股是不允许
交易的，从而错过了交易的好时机，并导致后来的股权分置改革在价格问题上进退两难。实际上卖出
国家股并没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，不足价卖出国家股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。限制国家股转让的本
身也减损了国有资产的价值。国有股退出的最佳渠道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，产权交易所和场外
协议交易都是低价出售国有股。 国退的基本原则：长期打算、估价要足、规则公正。在阅读中，也有
几个疑惑：1）国家拥有股权、公司拥有法人财产权的结构性改造真的对国企代理问题没有作用？ 国
有制与公司制真的不可能兼容？现在所谓的大张旗鼓的&quot;混合所有制改革&quot;都是扯淡么？ （
顾功耘老师提出：国资委要退回其原始的投资者身份，将监管职权交给财政部，这才不会形成所谓角
色错位的问题。但朱老师的意思是，无论你怎么设计，只要是国有股权，都不会好。因为实际控制公
司的既不是国资委，也不是财政部，而是国资委派出来的代理人；这个具体的代理人与国家利益并不
是共同体，而是容易腐败和懈怠的公务员，缺乏又红又专的主体基础。 ）2）朱老师将股权视作纯粹
的物权，这符合现实实践和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吗？现有的通说是：股权是一种综合权利，不仅限于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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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根据通说展开论证，与朱老师的分析会否有些不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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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试读

1、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》的笔记-第63页

        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因为国家给予一切也拿走一切，盈利多的多拿，盈
利少的少拿；每个人的工资标准又是全国统一的。而现在要将个人的收入和企业的效益联系起来，不
同企业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就出现了巨大的差距，这中间包含了很大的不公平。因为当初在什么地方
创办企业，哪些人到哪个企业去，都是由国家决定的，并不是由个人选择的。现在却因为身处不同的
企业、不同的地点而获得不同的报酬，而不是因为个人能力和贡献的大小而导致这种收入上的差别，
显然是不公平的。这种客观的不公平与人们长期习惯于平均主义的社会心理相结合，给改革带来了巨
大的阻力。要使利润留成制度合理，首先必须把所有的企业放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去竞争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当时的国务院及其下属各部门，尤其是财政部，想了许多办法，做了艰苦的努力。但
是各行各业，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，需要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分析核实，实行一户一率，成本费
用实在太高了。这个问题在整个两权分离改革的阶段中一直困扰着利润留成制度。
这种不公平是存在的，我的父母就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。 

2、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》的笔记-第53页

        由此可见，一项政策、一条法律，要使它得到执行，在制定的时候就不但要考虑它的客观效果，
而且要考虑人的主观因素，考虑它与各类相关人的利害关系和这些人的价值观念、思想觉悟，从而对
执行的动力和阻力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徒法不足以自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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